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

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旗下管理的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三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本次发行

的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部分公募基金托管人或托管人的关联

方。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张。

根据金三江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发布的《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现将

本公司涉及上述关联关系的公募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张）
获配金额

（元）

泓德智选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300.00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九日


